禁止商业贿赂规定
一、投标人确认，商业贿赂行为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破坏市场秩序，妨碍公平竞争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损害合作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商业贿赂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企业从业人员，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
投标人回复（确认/不确认）：
1. 投标人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坚决拒绝商业贿赂、行贿及其他不正当之商业行为。
投标人回复（确认/不确认）：
三、投标人确认，不论在参与本次招标前、招标过程中或是招标活动完成后，凡有下列任一情形的，均构成投标人违反禁止商业贿赂规定，招标人有权立即取消投标人投标资格；如投标人已中标的，取消其中标资格；如投标人与广场商业物业公司已签署合同的，广场商业物业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1、投标人向招标小组成员及/或招标人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的；
2、投标人向招标人上级公司及/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的；
投标人的工作人员、投标人的利益关联方（包括投标人股东、投标人股东工作人员、投标人直接/间接持股的下属公司、投标人直接/间接持股的下属公司工作人员或与投标人被同一公司、个人持股的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向招标小组成员、招标人工作人员、招标人上级公司及/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为投标人行为。
投标人的工作人员或投标人的利益关联方向招标小组成员、招标人工作人员、招标人上级公司及/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的家属\亲友提供不正当利益的，视同向招标小组成员、招标人工作人员、招标人上级公司及/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利益。
招标人上级公司，包括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或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直接或间接对招标人持股或进行业务管理的公司。 
招标人关联公司，包括被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或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直接或间接持股或业务管理的公司。
投标人回复（确认/不确认）：
四、不正当利益包括但不限于：
1、现金或是借款、顾问费、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报销费用等名义下的金钱性质款项。
2、娱乐招待、房屋装修、会员卡（券）、代金券、有价证券（公司股份、合伙份额等）、购物折扣、礼品等经济利益。
3、安排、雇佣或聘用招标小组成员及/或招标人工作人员及/或招标人上级公司及/或关联公司工作人员在投标人、投标人直接或间接持股公司或投标人股东任职工作。
4、招标人有正当理由认定的其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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